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由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項下之內

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09條之規定而刊發。 

 

內幕消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於2026年5月5日刊發的若干媒體報導，指本集團持有的

兩項物業正透過物業代理進行招售（「招售」）。本集團不時對其資產及業務進行檢討，其

中包括但不限於優化及處置本集團資產，以實現資本的最有效利用，從而推動未來發展並為

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本公司謹此強調，儘管本集團已與一名物業代理就推廣該兩項物業以供潛在出售訂立具法律

約束力的委託協議，惟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尚未就招售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買賣協議。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此事項，並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以通知本公司股

東任何重大發展。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2026年5月5日上午9時31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

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股份自2026年5月6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恢復買賣。 

 

 

 

 

本公司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代理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關麗雯 

 

 

 

香港，2026年5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彭少衍先生（職務暫停）、關麗雯女士（代理主席兼行政總裁）
及彭芷欣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田珊珊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智傑先生、李祿兆先生
及鄧聲興博士。 


